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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4〕6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
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航天动

力，A 股证券代码：600343； 

郭新峰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朱  奇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； 



-2- 

周利民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谭永华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韩卫钊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； 

任随安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； 

金  群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、

财务总监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26 号）、《市

场禁入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5 号）（以下合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）

查明的事实，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航天

动力或公司）在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

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航天动力开展专网通信业务的情况 

航天动力为迅速扭转业绩下滑趋势，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，

达到股东考核要求，经总经理办公会决策后于 2016 年以贸易方

式参与隋田力专网通信业务。2016 年至 2020 年，航天动力及其

子公司陕西航天动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航天节能）开

展的智能数据模块业务属于专网通信贸易业务，该项业务属于隋

田力专网通信自循环业务的一个环节。与隋田力合作期间，航天

动力该业务涉及的全部客户和供应商均由隋田力及其相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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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，相关交易合同由隋田力及其相关人员提供，交易价格、数

量等合同要素主要由隋田力方确定，航天动力不参与产品加工、

仓储及运输环节，不具有交易标的的控制权，不承担交易的售后

责任，交易标的从供应商直接运输至客户，交易标的实质是没有

实际的第三方市场或使用价值的通讯设备，除融资性贸易外，航

天动力实际为交易的资金通道方。航天动力开展的专网通信贸易

业务，相关交易均为虚假、不具有业务实质，虚增收入、利润，

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（二）航天动力 2016 年至 2020 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2016 年至 2020 年年报，航天动力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虚

增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 43,458.54 万元、85,360.20 万元、77,242.79

万元、165,951.30 万元和 8,217.08 万元，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

24.09%、46.38%、40.92%、62.59%和 6.58%，该项业务当期利

润分别为 788.03 万元、1,977.61 万元、1,871.30 万元，1,353.23

万元和 1,223.17 万元，分别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20.66%、73.84%、

50.38%、14.33%和 36.01%。 

航天动力的上述行为导致其披露的 2016年至 2020年年度报

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（三）航天动力 2020 年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2020 年 7 月 18 日，航天动力披露的《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

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未真

实准确完整披露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供应商和交易定价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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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隋田力安排指定，以及航天动力未对全部交易进行现场验收等

情况。航天动力 2020 年披露的该临时公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披露的 2016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、2020 年临时报告

存在虚假记载，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

（2005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（2005 年修订）》）第六十

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第七十

八条第二款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

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

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 条、

第 2.1 条、第 2.5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时任航天动力董事、总经理

郭新峰与隋田力进行过直接商谈接洽，是航天动力与隋田力初始

建立业务关系的主要决策人，是航天动力以垫资方式和 2016 年

无实物流转方式参与隋田力专网通信业务的主要决策人，组织、

领导、实施了航天动力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造假事项，直接导

致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，行为恶劣，情节较为严重，并

以董事、总经理身份对 2016 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是航天

动力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时任航天动力董事长、董事、总经理朱奇负责航天动力全面

经营管理工作，与隋田力直接进行商谈接洽，参与专网通信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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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客户拜访、业务商谈、合同签批、业务审议等，同意开展数据

链贸易业务，参与、知悉航天动力专网通信业务造假，先后以总

经理、董事长身份对 2017 年至 2020 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

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 2020 年 7 月 18 日临时公告的商定决策，是

航天动力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时任航天动力董事长周利民、时任航天动力董事长谭永华不

分管具体业务，二人以董事长身份分别对 2017年至 2018年年报、

2016 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无充分证据表明其履行了勤勉

尽责义务，是航天动力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。 

时任航天动力副总经理、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、工程开

发中心副主任、航天节能总经理韩卫钊具体负责航天动力智能数

据模块业务，其先后作为航天动力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高

管，直接与隋田力及其指定人员联系，负责相关业务的合作洽谈、

合同签订、款项收付、业务汇报等，参与、知悉航天动力专网通

信业务造假，以副总经理身份对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年报签署

书面确认意见，参与 2020 年 7 月 18 日临时公告的审议，是航天

动力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时任航天动力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任随安先后

负责航天动力财务管理、信息披露等工作，参与专网通信业务的

内部审议、合同签批等，同意开展数据链贸易业务，以高管身份

对 2016 年至 2020 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作为主要负责人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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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2020 年 7 月 18 日临时公告的商定决策，是航天动力信息披露

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时任航天动力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金群负责航天动力财务管

理，对任期内专网通信业务合同进行审批签字，以高管身份对

2017 年至 2020 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参与 2020 年 7 月 18

日临时公告的审议，是航天动力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。 

上述人员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

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1.5

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

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（二）相关责任主体异议理由 

在规定期限内，除郭新峰、韩卫钊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异议

外，公司及其他责任人作出异议回复，具体如下。 

公司提出，第一，其在主观方面不存在虚增收入、利润的动

机，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通道公司。第二，对于 2020 年

披露的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，回复不真实的原因在于该

项贸易业务项目相关工作始终由时任副总经理韩卫钊负责，其未

如实披露全部真实情况。 

朱奇、周利民提出，其担任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前，公司经

营管理层已决策并开展数据链产品业务。谭永华提出，其担任公

司董事长期间，公司经营管理层依照职权，决策并开展了数据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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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业务，其不知悉具体情况。 

朱奇还提出，第一，其不知悉专网通信自循环业务，在 2021

年 7 月前，不知悉公司数据链贸易业务是专网通信自循环业务的

一个环节。第二，任职期间，发现公司垫资从事数据链贸易业务

并要求终止，还在发现相关回款违约现象时，及时督促收回货款，

减少了经营风险，存在履职行为。周利民、谭永华还提出，其合

理信赖经营管理层的工作报告和审计机构的审计结论，并无过

错。 

任随安提出，第一，其于 2016 年 5 月参加了公司的总经理

办公会议，审议讨论拟开展数据链贸易业务相关议题，其在会上

提示相关合同应当明确产品的性能、参数，对于相关业务属于专

网通信自循环业务的一个环节并不知情。第二，其仅限于对工作

分工范围内的信息披露真实性、准确性承担责任，未分管公司的

数据链贸易业务。 

金群提出，第一，其分管投资和信息化管理工作，对数据链

贸易业务具体情况不知情，在相关合同审批单上签署同意是正常

履行工作职责，并无过错。第二，相关业务涉及资金往来是真实、

准确的，其仅对分工范围内信息披露真实性、准确性承担责任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： 

第一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公司存在数据链业务

信息披露违法的主观过错，且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，综合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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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动力在交易中的作用、对交易标的的控制和承担的风险报酬责

任，足以认定数据链交易不具有业务实质。上述违规事实清楚，

相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第二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查明的责任人范围，郭新峰、

朱奇是航天动力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周

利民、谭永华、韩卫钊、任随安、金群是航天动力相关信息披露

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其中，朱奇参与了航天动力数据

链业务的商谈、审议等相关决策工作，参与了航天动力专网通信

业务造假，知悉航天动力客户和供应商来源于隋田力安排；周利

民、谭永华作为董事长，应当对定期报告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承担主要责任，不能以相信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意见、报告

为由免除自身责任；任随安、金群对于相关业务中的异常情况，

在财务核算中未有效予以关注并进一步核实商业实质。相关人员

均未提供已勤勉尽责的充分证据，且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其

未勤勉履行相应职责，其所称不分管具体业务、不知情等理由不

能作为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。 

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6.2 条、第 16.3

条、第 16.4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纪律处

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对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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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任总经理郭新峰，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朱奇，时任董事长周

利民，时任董事长谭永华，时任副总经理韩卫钊，时任副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任随安，时任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金群予

以公开谴责，并公开认定郭新峰 10 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陕西省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公开谴责、公开认定

的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、公开认定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

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

行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

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

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

查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

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

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 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

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

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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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4 月 2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